[bookmark: _GoBack]《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

甲方：孙学岚
乙方：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鉴于：甲乙双方于2020年1月2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乙方承担甲方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土湖刘屋背英之皇商业文化中心9号楼16层01号房（房屋不动产证编号：粤（2017）惠州市不动产权第3025089号），已于2021年6月20日到期，现基于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将租赁期延长至2021年8月20日止。
本补充协议自甲方签字，乙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本补充协议一式两份，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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